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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建刚、范平安、韩建平、张万民、刘新兵、岳涛、左青峰。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赵伟刚、郭华杰、丁文军、赵伟、厉宁、李志民、丁玮、康建国、牛少伟、刘

正勤、康大生、梅红秀、王金玲、刘志亮、王新凯、孟庆伟、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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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管理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

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疏散逃生能力、消防宣传教育能力和自我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辖区内住宿床位在 30 张以上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及其所在建筑的消防

安全管理。其他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907－1986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DB 41/T 627－2010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三会三化”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907－1986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 

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的，为老年人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机构。包括老年社会福利

院、养老院或者老人院、老年公寓、护老院、护养院、敬老院、托老所、老年人服务中心等。 

3.2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疏散逃生能力和消防宣传教育能力。 

3.3 

消防安全责任人 

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3.4 

消防安全管理人 

单位主管消防工作的负责人。 

3.5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DB 41/T 687—2011 

 
2 

单位从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包括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保安、专职

消防队员、志愿消防队员等。 

4 一般要求 

4.1 新建、改建、扩建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报审核、验收或备案。 

4.2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建立健全消防安全责任体系，依法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权限，

落实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住宿床位在30张以上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明

确消防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其他单位应确定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 

4.3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建立健全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和保

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并公布执行。 

4.4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中，应重点加强对用火用电、燃油燃气、安全疏散、消

防设施、灭火器材、消防控制室等的消防安全管理。 

4.5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将居室、疗养室、病房、厨房、活动室、锅炉房、消防控制室、档案室、

配电间、消防水泵房等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明显的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4.5.1 老年人居室、活动室消防安全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不应私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如需增加用电负荷需报经安保部门批准，由专业人员施工； 

b) 严禁带入、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 

c) 禁止吸烟、使用明火，设置禁止吸烟标志、应急疏散指示图； 

d) 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应保持在位、完好； 

e) 居室内除固有电器和允许使用的电吹风等日用小型电器外，不应使用其他电器设备； 

f) 举办老年人公众活动，应采取防止超员的措施。 

4.5.2 老年人疗养室、病房消防安全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不应私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如需增加用电负荷需报经安保部门批准，由专业人员施工； 

b) 疗养室、病房内禁止吸烟、使用明火； 

c) 使用氧气等化学危险物品应符合消防安全规定。 

4.5.3 老年人餐厅、厨房消防安全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不应私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如需增加用电负荷需报经安保部门批准，由专业人员施工； 

b) 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应保持在位、完好； 

c) 餐厅内应留出足够的疏散通道，通道及出口应保持畅通，严禁堵塞； 

d) 厨房内的燃气、燃油管道、接口、仪表、阀门等应定期检查，防止泄漏； 

e) 厨房内排烟罩、排烟管道内的油垢应每季度清洗一次； 

f) 工作结束后，应关闭所有燃料供给阀门，熄灭火源，切断除冷冻设备以外的一切电源。 

4.6 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建立《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专卷》，确定专卷的

信息录入维护和保管人员。《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专卷》内容信息应详实、准确，并根据情况变化及

时更新和完善。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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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专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单位基本概况，室外消防水源、道路、重点部

位三标图，消防安全组织机构配置图，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情况，

志愿消防队人员及其消防装备配备情况，消防安全疏散图示、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以及四个能力建设相

关资料。 

其他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将本单位的基本概况、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填发的各种法律文书及消防安

全四个能力建设相关的材料统一保管备查。 

5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 

5.1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做到消防安全自查、火灾隐患自除。 

5.2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防火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消防安全制度、管理措施及操作规程的执行和落实情况； 

b) 用火用电、燃油燃气的管理有无违章，有无违规吸烟、乱扔烟头、火柴梗等现象； 

c)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管理是否严格； 

d)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是否畅通，是否具备轮椅、急救担架顺利通行条件，疏散走道

两侧的扶手是否完好； 

e) 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水源是否完好； 

f)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值班情况； 

g)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与演练情况； 

h) 员工消防知识掌握情况，老年人是否掌握防火自救基本技能； 

i) 防火巡查、火灾隐患整改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j)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5.3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每日进行防火巡查，加强夜间防火巡查。防火巡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用火用电、燃油燃气的管理有无违章，有无违规吸烟、乱扔烟头、火柴梗等现象； 

b)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疏散走道两侧的扶手是否完好；  

c)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完好； 

d) 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处于关闭状态，防火卷帘下是否堆放物品影响使用； 

e) 重点部位员工在岗情况； 

f)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5.4 员工应每日班前、班后进行岗位自查。岗位自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用火用电、燃油燃气的使用有无违章场所有无遗留火种； 

b)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c) 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完好； 

d)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5.5 防火检查、防火巡查和岗位自查发现下列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行为，应当场改正：  

a) 违章使用明火作业或者违规吸烟、乱扔烟头、火柴梗的，违规使用电器设备的； 

b) 将安全出口上锁、遮挡，或者占用、堆放物品影响疏散通道畅通的； 

c) 消火栓、灭火器材被遮挡影响使用或者被挪作他用的；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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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防火卷帘下堆放物品影响使用的； 

e) 消防设施管理、值班人员和防火巡查人员脱岗的； 

f) 违章关闭消防设施、切断消防电源的； 

g) 其他可以当场改正的行为。 

5.6 火灾隐患不能立即改正的，发现人应向消防安全管理人或者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消防工作归口

管理职能部门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及时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确定整改措施、时限、部门和责任人，报消

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审批。 

5.7 火灾隐患整改期间，应采取确保消防安全、防止火灾发生的措施。 

5.8 整改完毕后，负责整改的部门或人员应逐级上报至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

管理人应对整改情况进行确认；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责令改正的火灾隐患，应在规定的期

限内改正，写出火灾隐患整改复函，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申报检查、验收。 

6 扑救初起火灾能力 

6.1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

救援提供人员、装备等保障，并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消防演练，提高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做到初起火

灾早发现、早扑救。 

6.2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组织机构：指挥协调组、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组； 

b) 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 

c) 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d) 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e) 通讯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 

f) 其它需要明确的内容。 

6.3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消防力量不能满足灭火和应急疏散要求的，宜与相邻单位签订消防安全联

防协议，协助本单位扑救初起火灾和疏散现场人员。 

6.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声光报警装置宜设置在管理人员用房内，设置在公共区域内的声光报警装置，

宜将刺激性较强的报警声音更换为柔和的音乐，避免引起较大范围的恐慌，造成老年人意外伤亡。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接到火警信号后，应通过人员将火灾传递给相邻协议单位。 

6.5 员工发现起火应立即呼救并拨打“119”电话报警，起火部位现场员工能在1min内形成第一灭火

力量，采取如下措施： 

a) 火灾报警按钮或电话附近的员工，立即按下按钮或拨打电话通知消防控制室或值班人员，消防

控制室或值班人员应立即通知相邻协议单位； 

b) 消防设施、器材附近的员工，使用消火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灭火； 

c) 疏散通道或安全出口附近的员工，引导人员疏散。 

6.6 火灾确认后，单位消防控制室或单位值班人员应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相邻协议单位应

积极协助，在3min内形成第二灭火力量，采取如下措施：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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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讯联络组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要求通知员工赶赴火场，与公安消防队保持联络，向火场

指挥员报告火灾情况，将火场指挥员的指令下达有关员工； 

b) 灭火行动组根据火灾情况使用本单位的消防设施、器材，扑救初起火灾； 

c) 疏散引导组按分工组织引导现场人员疏散； 

d) 安全救护组协助抢救、护送受伤人员； 

e) 现场警戒组阻止无关人员进入火场，维持火场秩序。 

7 组织疏散逃生能力 

7.1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提高组织疏散逃生能力，工作人员做到会引导人员疏散、会火场逃生自救。 

7.2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结合本单位实际，将无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优先安排在建筑较低层和便于疏

散的地点，宜配备一定数量的简易防护面罩、手电筒、轮椅、急救担架等必要的火场逃生避难器材。 

7.3 老年人居室、疗养室、病房等门扇应采用可观察的门，现场工作人员应能从外部开启；外窗不应

设影响疏散的栅栏。 

7.4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逐楼层、逐部位确定疏散引导员，针对无自理能力的老人，应逐一明确火

灾发生时的救护人员，疏散引导员和救护人员数量不宜少于服务对象中的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总数的三分

之一与自理老人总数的十分之一之和。 

7.5 火灾发生时，疏散引导员应立即通过喊话和广播等方式，稳定火场人员情绪，消除恐慌心理，引

导火场人员采取正确的逃生方法迅速疏散，避免拥堵踩踏。救护人员应逐房间搜索、救护老年人，将其

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清点核对人员。 

7.6 火灾无法控制时，单位火场总指挥应能及时通知所有参加救援人员撤离。 

8 消防宣传教育能力 

8.1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制定详细的宣传培训计划，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经常性消防宣传教育，做到

消防常识普及化、消防设施标识化。 

8.2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应经消防专业培

训。应确定专兼职消防宣传教育人员，利用展板、专栏、谈心、讲座等形式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8.3 员工上岗前，应经消防安全培训合格；对员工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培训；对服务对象应

进行经常性宣传教育。 

8.4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应熟知以下内容： 

a) 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职责； 

b) 本单位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d) 依法应承担的消防安全行政和刑事责任。 

8.5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员工应熟知以下内容： 

a) 消防常识；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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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岗位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 本岗位消防安全职责和安全操作规程； 

d)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e) 报警、扑救初起火灾和疏散逃生的基本方法。 

8.6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服务对象中的自理老人应熟知以下内容： 

a) 建筑物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楼梯方位； 

b) 本单位关于安全用火、用电的基本要求； 

c) 防护面罩等器材的使用方法。 

8.7 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应熟知以下内容： 

a) 岗位职责制度； 

b) 本单位的消防设施； 

c) 控制室设备操作规程； 

d)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8.8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在人员密集的部位和疏散通道的显著位置设立“三提示”宣传标牌和宣传

专栏，提示公众所在场所火灾危险性，提示公众所在场所安全逃生路线、安全出口的具体位置，遇到火

灾等紧急情况如何正确逃生、自救，提示公众所在场所灭火、逃生设备器材具体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

其设置应符合DB 41/T 627－2010的要求。 

8.9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危险场所、危险部位及消防设施、安全疏散设施等应设置醒目、美观、内

容简单明了的标识。 

9 自我评定 

9.1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按照本标准至少每季度组织一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自我评定，并向社会承

诺消防安全，具体由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 

9.2 消防安全自我评定应采取现场检查、模拟演练、随机提问、查阅档案、组织考核等方法进行。 

9.3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自我评定内容应包括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防火检查、巡查、自查

及火灾隐患整改情况，专职或志愿消防队建设情况，各级各类人员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应知应会情况，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和演练情况等。 

9.4 评定结束后，消防安全自我评定应形成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组织评定的工作方法、发现问

题、评定结论、改进措施等。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应每季度将消防安全自我评

定报告分别报送当地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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